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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佛山市标准化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佛山市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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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沐浴油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保

质期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矿油、动植物油、人工合成酯、表面活性剂等为原料混合制成，用于人体肌肤清洁

的油状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3531.4化妆品通用试验方法相对密度的测定 

QB/T 2951 洗涤用品检验规则 

QB/T 2961洗涤用品标识和包装要求 

JJF1070-2005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 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7]第 100号《化妆品标识管理规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5年第 268号)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产品分类 

产品按颜色、香味、净含量、包装形式的不同分多种规格，其具体的规格型号应在相应的产品或产

品说明书上标明。 

5 要求 

5.1 感官、理化 

感官、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感官、理化指标 

指标名称 要                        求 

感官指标 
色泽 符合标样规定的色泽 

香气 符合标样规定的香型、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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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均匀一致（加入均匀悬浮粒组分的产品除外） 

理化指标 

耐热 (45土1) ℃, 24h，恢复室温后无分层，无变色现象 

耐寒 (-8土2) ℃, 24，恢复室温后无分层，无沉淀现象 

相对密度（25℃） 规定值土0.02 

 

5.2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应符合表 2要求。 

表2 卫生指标 

项    目 指             标 

微生物指标 

细菌总数/（CFU/g）                       1000（儿童用产品≤500）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CFU/g）  ≤100 

耐热大肠菌群/g(或mL)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g (或ml)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g (或ml) 不得检出 

有毒物质限量 

汞，mg/kg                

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铅，mg/kg                   

砷，mg/kg                 

镉，mg/kg                  

二噁烷/(mg/kg) 

甲醛/(mg/kg) ≤500 

a  
配方中乙醇、异丙醇含量之和≥10%时，需检测此项指标 

 

5.3 净含量 

净含量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指标 

6.1.1 色泽 

取适量试样在室温和非阳光直射条件下目测观察。 

6.1.2 香气 

取适量试样用嗅觉进行鉴别。 

6.1.3 外观 

取适量试样在室温和非阳光直射条件下目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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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理化指标 

6.2.1 耐热 

6.2.1.1 仪器 

a)  恒温培养箱: 温控精度士1℃。 

b)  试管: φ20mm×120mm 

6.2.1.2 试验步骤 

将样品分别倒入两支干燥洁净的试管内，装料高度约 80mm，塞上干净的软木塞，其中一支放入预 

先调控在 40℃的恒温箱内，24h 后取出，待恢复至室温后与另-支试管中的样品进行比较。 

6.2.2 耐寒 

6.2.2.1 仪器 

a) 冰箱(柜) ：温控精度士2℃。 

b) 试管：中φ20mm×120mm 

6.2.2.2 试验步骤 

将样品分别倒入两支干燥洁净的试管内，装料高度约 80mm，塞上干净的软木塞，其中一支放入预 

先调控在-8℃的冰箱内，24h 后取出，待恢复至室温后与另一支试管中的样品进行比较。 

6.2.3 相对密度 

按 GB/T 13531.4 的方法检测（多层型液体应按层分别检测)。 

6.3 卫生指标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6.4 净含量 

按 JJF1070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7 检验规则 

7.1 按 QB/T 2951执行。 

7.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和理化指标，卫生指标中的菌落总数及净含量。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 

8.1 标志、包装 

8.1.1 销售包装标志按 QB 2952的规定执行； 

8.1.2 警示用语应标注：  

a) 避免接触眼、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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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孕妇及儿童忌用； 

c) 对本产品任何成分敏感的人群慎用； 

d) 如有不良反应，请即刻停止使用并咨询医师。 

8.2 运输 

产品应轻装轻卸，按箱子图示标志堆放。避免剧烈震动、撞击、日晒雨淋及潮湿，严禁在箱子踩踏

和堆放重物。 

8.3 贮存 

应贮存在通风干燥仓库内，不应靠近水源、火炉或暖气，贮存时必须距地面 20cm,距内墙要离高 50cm，

中间留有通道，按箱子图示标志堆放，严格掌握先进先出原则。 

8.4 保质期 

符合本文件的运输贮存条件，产品在包装完整、未经启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按销售包装标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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